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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市15日起开展为期4个月“寒冬送暖”救助活动

流流浪浪未未成成年年人人专专人人送送返返定定期期回回访访

本报11月7日讯(记者 孙慧瑶
通讯员 杨丽 王玲 ) 7日，记

者从张店交警部门获悉，中心城区
四个路口于近日进行了交通改造，
提醒市民出行注意。具体方案如下：

昌国路与西五路路口，东西方
向右转弯车道改为直行车道(重新
施划标线)，允许东西方向车辆借非
机动车道右转。在距路口最近的隔
离带开口增设机动车右转弯提示标
志。昌国路与重庆路路口，该路口南
侧路口，减去一条右转弯车道，增设
一条左转弯车道。昌国路与世纪路
路口，该路口北侧路口，将中心隔离
护栏东移，增设一条左转弯车道。昌
国路与南京路路口，增加左转前置
待转车道。

中心城区四路口

实施交通改造

7日，市民政局召开全市“寒冬送暖”救助活动会议，记者从会上获悉，自15日起至明年3月15日，全市将开
展为期4个月的街头救助活动，做好寒冬季节流浪乞讨人员的救助管理和流浪未成年人的救助保护工作。

根据活动实施方案要求，
“寒冬送暖”救助活动期间，各
区县、市救助站每周要组织不
少于五次的排查，寒冷天气、
重点时段坚持每天夜间巡查，
发现流浪乞讨人员进行劝导
和施救，对愿意接受救助的人
员实施救助，送上饮用水、食
品、防寒衣物；为符合救助条
件的救助对象提供返乡车票，
确保受助人员得到及时救助。

市救助站书记张兴表示，
救助活动要持续进行下去。各

区县对专项行动开展情况进
行督导检查，认真总结活动中
的经验做法，查找存在的问题
和薄弱环节，提出改进意见和
措施，建立流浪乞讨人员救助
工作的长效机制，给更多需要
帮助的人送去温暖。

据悉，“寒冬送暖”活动已
经连续举行了3年。截至11月
份，淄博市今年共接待求助对
象1795人次，实施救助1704人
次；其中，成年人1625人次、未
成年人68人次。

重点时段坚持每天夜间巡查

据了解，救助活动期间，为
了做好流浪乞讨人员的救助管
理和流浪未成年人的救助保
护，保障服务对象在恶劣天气
情况下的合法权益，保护街头
流浪乞讨人员的生命健康，防
止在街头出现冻死冻伤事件，
各区县、市救助站要安排人员
和救助车辆，重点在市内火车
站、汽车站等流动人口密度较
大的地方、繁华区域、重要路段
进行巡查，实行24小时值班制
度，进行拉网式排查，确保流浪
乞讨人员应救尽救。

同时，积极发挥村 (居 )民
委员、社区救助点等基层组
织作用，组织和动员居民提
供线索，引导和护送受助人
员到救助机构接受救助。民
政部门工作人员告诉记者，
目前全市已建立街道 (乡镇 )

流 浪 乞 讨 人 员 基 层 救 助 点
2 3 0余处；建立村 (居 )流浪乞
讨人员基层救助联络点 2 1 0 0

余处，基本实现了全覆盖。基
层救助管理网络的建设和使
用，增强了救助管理工作的
时效性和准确性。

救助队伍24小时值班，拉网排查

会上，市救助站书记张兴
表示，本次救助活动中，还将从
源头上预防、杜绝儿童再次流
浪。对因家庭出现变故、缺少家
庭关爱的流浪未成年人要及时
和其家人和监护人沟通交流，
做好思想转化教育工作，了解
他们的心理状态和生活情况，
做好困难家庭帮扶工作，防止
儿童再次流浪。

市民政局《关于开展“寒冬
送暖”救助活动的通知》中还特

别强调对流浪未成年人要指派
工作人员专程护送返乡。流浪
未成年人返乡后，实行定期上
门回访制度，及时了解回归未
成年人的心理状态和生活状
况，其监护人或常住户口所在
地的乡镇人民政府等，需共同
做好流浪未成年人、困难留守
儿童家庭的政策支持和生活帮
扶工作，从源头预防未成年人
再次流浪，目标就是实现“街面
无流浪未成年人”。

从源头上预防未成年人再次流浪

本报记者 谭文佳 通讯员 吕志远

张店东二路附近一名流浪人员接受民政部门的救助（资料
片）。 本报记者 王鸿哲 摄

文昌湖106户村民

还迁新居

本报11月7日讯(记者 张汝树
通讯员 唐帅) 6日上午，文昌湖旅
游度假区农民新居还迁建设工
程——— 文昌馨苑新型农村社区首批
完成签约的106户村民喜领新居钥匙。

文昌馨苑新型农村社区一期，
总投资4亿元，总建筑面积14万平方
米，为16栋高层住宅，可安置858户
村民。此次搬迁村安置工作共涉及
南塘、马庄、西南候、东李四个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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